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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文艺发展专项资金

文化艺术活动项目资助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加强对公益性文化艺术活动项目的资助工作，

促进文艺的繁荣发展，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，根据《厦门市

文艺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一条 本细则所指的文化艺术活动项目，主要包括经

评审委员会审批同意的具有较高文化艺术含量的重要文化

活动、重要文艺赛事、重要文化艺术交流普及、研讨、展览、

展演等类别的文化艺术活动项目，以及相关的其他活动项目。

第二条 对文化艺术活动项目的资助，坚持突出重点、

注重社会效益的原则。主要资助：

一、能以先进文化引领，体现时代精神，具有公益性强、

公众参与度高，有利于丰富和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、能在

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的全市性文化活动项目。

二、有利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闽南文化保护

发展，有利于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

展，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自信，具有较高思想、文化内涵

和艺术水准，具有较高文化艺术含量的优秀项目和品牌项目。

三、能体现创新和探索精神，有利于文化创新和人才培

养，具有较高专业性、学术性和普及性的优秀项目和品牌项

目。

四、有利于促进闽南文化交流合作展示，有利于增强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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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，并能推动中华文化“走出去”。

五、代表世界文化艺术的高水准，有利于扩大文化视野，

提升市民艺术修养和城市文化品味的引进项目。

第三条 申报资助的文化艺术活动项目，应是在申报时

已有策划方案或开始实施，并计划在申报年度或下一年度完

成的项目。申报时已基本完成的项目，原则上不再受理申报。

第四条 凡在厦门市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文化类

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，同时又具备申报文化艺术活动项目

有关条件的单位，均可以申报文化艺术活动项目的资助。申

请文艺文化培训、讲座类项目的主体，须为市文联及下属协

会，文化、教育类机关事业单位。

第五条 由多家单位参与合作的项目，须经各参与合作

单位在《项目资助申报表》上盖章同意，再由主办单位或主

要出资单位申报，并经属地区委宣传部、或区文化主管单位、

或区文联推荐，申报者须对项目负主要责任。

第六条 专项资金评审委员会对定期举办的、具有连续

性的项目，采取每届申报、评审的办法。

第七条 专项资金评审委员会根据《厦门市文艺发展专

项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以及项目的艺术质量、规模大小、

社会效益、成本投入等，确定文化艺术活动项目资助的资金

额度。

对文化艺术活动项目的资助，原则上采取谁主办、谁主

要出资（含筹资）的办法。在一般情况下，申报单位的自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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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和配套资金，须达到该项目计划投入总额的规定比例。

一、重大文化活动类项目：全市性的大型项目最高不超

过 100 万元，中小型项目一般在 30 万元以内，各不超过项

目计划投入总额的 30%。

二、重大文艺赛事类项目：大型项目最高不超过 80 万

元，其他项目一般在 25 万元以内，各不超过项目计划投入

总额的 30%。

三、重大文艺研讨类项目：大型项目最高不超过 25 万

元，中小型项目一般在 10 万元以内，各不超过项目计划投

入总额的 25%。

四、文艺文化培训、讲座类及“文艺两新”组织开展的

公益性文化惠民活动项目：一般在 10 万元以内，不超过项

目计划投入总额的 30%。

五、文化交流类项目:大型项目最高不超过 80 万元，其

他项目一般在 40 万元以内，各不超过项目计划投入总额的

30%。“走出去”项目最高不超过项目计划投入总额的 50%-60%，

特别优秀项目可适当加大资助力度，创造条件，促其成行。

六、展览展演类项目：一般在 40 万元以内，不超过项

目计划投入总额的 30%，特殊情况另行处理。

其他活动项目根据实际情况，参照执行。

凡由多家单位参与合作的项目，如申报项目获得资助，

有关资助金额等信息由项目申报者及时告知项目合作方，并

根据该项目合同约定办理相关事宜，申报者对项目的经费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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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负责，作为项目责任方接受审计。

第八条 拟资助项目公示无异议后，评审办可授权市文

联与获得立项资助的项目主体签订资助协议，并按照厦门市

文艺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管理和经费使用的相关规定使

用资助资金。

如受资助者有违反协议，弄虚作假、侵犯知识产权或其

他有违社会公德行为、挪用资助经费等，评审办有权根据情

节轻重，采取暂缓拨款或终止拨款、追回部分或全部资助款

项，撤销该资助项目或取消项目资助申报资格等措施。情节

严重者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第九条 申报流程

一、申报者身份证明材料、营业执照、事业单位法人证

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等，有效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等

有加盖公章的扫描件。

二、填写《项目资助申报表》。

三、详细的活动策划方案电子版。

四、申报具有涉外性质的文化艺术活动项目，须提交国

家或本市有关部门批准立项的文件或复印件扫描版，申报单

位与外方签订的合作合同等扫描件。

五、申报有关国家重大文化活动，须提交国家有关部门

批准立项的文件或复印件扫描版。

六、由多方合作的项目，应附上相关合作协议文件扫描

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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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以上材料均需在规定截止时间内，通过厦门市文艺

发展专项资金申报平台进行填写、上传申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第十条 资助项目完成后，由评审办组织项目验收。

第十一条 发布平台和申报平台

原则上评审办每年通过厦门网、音乐厦门微信公众号、

市文旅局微信公众号（厦门文旅）、厦门文联微信公众号发

布申报信息，申报者通过厦门市文艺发展专项资金申报平台

进行申报。

第十二条 附则

一、本资助办法最终解释权归评审委。

二、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
